	
	  


浙江大学文科后期资助培育项目
申    请    书
成  果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  科  分  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请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年1月制
一、数据表
	成果名称
	 

	主题词
	

	学科分类
	
	申报成果字数
	（千字）
	最终成果字数
	（千字）

	成果形式 
	
	A专著     E工具书    G资料汇编、其它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
	
	所属单位
	
	职称
	

	研究专长
	
	联系电话
	
	邮箱
	

	成果是否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
	
	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通过时间
	

	本

成果主要合作者
	姓名
	职称
	学位
	研究专长
	工  作  单  位

	
	
	
	
	
	

	
	
	
	
	
	

	
	
	
	
	
	

	
	
	
	
	
	


二、申报成果介绍
	本成果主要内容（详写），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学术创新，学术价值；存在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未完成章节情况；下一步研究计划。




四、审核意见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社科院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承 诺 书
一、本人承诺严格遵照执行财政部、教育部和浙江大学有关规定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按照要求，认真执行自主科研项目。
二、本人承诺项目研究成果标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Universities）。

三、本人承诺申报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四、本人承诺按照规定，每年提交一份《项目年度进展报告》或《项目结题报告》。

五、按照教育部财政厅要求，对于当年拨款经费，截止当年6月30日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50%，截止当年9月30日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75%，截止当年11月30日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95%，截止当年12月20日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100%。本人承诺按以上进度科学合理安排用款，若在相应时间节点未能达到约定的经费执行进度，同意学校将差额部分收回统筹，并视情况减少或停拨下一年度经费。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